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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是落实生态保护权责、调动各方参与生态保护积极性的重

要制度抓手。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虽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面临政策体系不健全、市场机制建设滞后、技术

标准不完善、法律支撑不足等深层次问题。深化补偿制度建设需要跳出单一要素分治的惯性，通过健全横向补偿

机制，推进生态综合补偿落地实施，构建市场驱动的生态补偿制度，并以标准体系和法治建设作为关键支撑，构筑

起一个纵向保底线、横向促公平、市场提能效的协同制度平台，最终形成政府有力主导、社会有序参与、市场有效调

节的生态补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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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的重点任务，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推进生态综合补偿，

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决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

制”。2024年 6月 1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正式

实施，标志着生态保护补偿在立法上取得重大突

破。总体来看，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方面不断深

化完善，并初步建立起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

合、要素补偿与综合补偿协调推进的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体系。然而，生态保护补偿发展仍面临不少困

难与挑战（董战峰等，2021），与生态文明与美丽中

国建设的需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需要进

一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生态保

护补偿在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现保护与

发展共赢中的作用。

一、生态保护补偿研究现状

系统分析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相关研究

文献，揭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生态保护综合补偿、市场化补偿以及生态保护

补偿的标准与法治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制约因素，可

以为开展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进路研究提供

支撑。

1.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方面

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较为丰富。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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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流域是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安

徽与浙江先后完成三轮补偿探索。新安江流域补

偿机制推动上游地区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下游地区

则通过资金补偿等方式促进区域共同发展，形成了

“上下游共谋共赢”的典型模式（曾凡银，2020）。正

在开展的新安江第四轮生态保护补偿，在考核水质

断面综合水质指标P值的基础上，引入产业人才补

偿指数M值，构建资金、产业、人才全方位的补偿成

效评价体系。这一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不

仅提升了流域水环境质量，还在制度层面呈现出补

偿系统化和一体化的演进趋势，并为其他跨省流域

生态保护补偿提供了实施样板。四川在岷江、沱江

等流域推行“奖优罚劣”的财政激励政策，建立了

“一河一策”的考核与协议机制，通过省级统筹和多

市联动推动流域生态保护。这些举措有效提高了

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逐步形成常态化的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璩爱玉等，2024）。但同时，学界普

遍认为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仍存在制约。一方

面，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难以协调，协议执行存在

较高成本；另一方面，补偿考核多以水质单一指标为

主，缺少对水资源与水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的综合考

量（璩爱玉等，2024）。此外，大气、森林等领域的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尚不丰富，配套的效益评估机

制缺失，导致难以准确衡量政策效果。这表明，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虽取得显著进展，但制度仍有待完善。

2.生态保护综合补偿方面

随着单一要素补偿逐步完善，要实现“山水林

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必须推动综合补偿的发展

（董战峰等，2021）。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生

态保护综合补偿的重要形式（靳乐山等，2024）。自

2009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以来，转

移支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步建立起资金分配

与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结果挂钩的资金调节机

制。这一制度有效提升了重点区域的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保护责任（郝春旭等，

2022；王金南等，2016）。除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

付外，部分地区还探索在财政资金之外引入多元合

作方式，推动地方政府创新补偿路径，形成了“纵向

转移、横向协议、社会参与”的综合补偿格局（曾凡

银，2020）。不过，综合补偿存在一定不足，一是政

策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部分区域可能因政策叠加

获得过度补偿（王金南等，2016）；二是制度设计仍

以财政为主，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参与不足，难以

满足长期稳定的资金需求（董战峰等，2021）。因

此，综合补偿需要在范围覆盖、资金渠道和政策

衔接上进一步优化。

3.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方面

长期依赖政府财政资金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

补偿需求，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被视为缓解财政压

力、拓宽资金来源、实现补偿制度可持续的重要路

径（郝春旭等，2024）。碳汇、水权、排污权交易等是

市场化补偿的重要形式。通过自然资源产权确权，

推动资源有偿使用，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外部性转化

为内部激励，形成稳定的补偿资金供给渠道（郝春

旭等，2024；强海洋，2020）。同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也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生态补偿是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共同构成“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重要路径（刘桂环等，

2023）。通过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作

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转化，增强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的可持续性。然而，市场化补偿仍受多方

面制约。产权界定不清、价值核算方法不健全、交

易规模有限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市场化补偿难以

规模化推广。

4.标准体系建设方面

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可以增强制度的公平性与

可操作性。我国现行补偿标准主要依赖区域协商，

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核算与评估体系，难以充分体

现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性价值（郝春旭等，

2022；王金南等，2016）。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实践中，补偿标准确定依据主要是单一或者综合水

质物理指标，忽视了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水生态系统

功能等综合要素的考量（璩爱玉等，2024）。这种过

度依赖单一指标的方式，使得补偿效果与实际生态

保护需求存在偏差，激励作用不足。此外，现有补偿

标准还缺乏动态调整和分类分级机制，难以适应区

域生态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尤其是在对重

点生态功能区和不同生态类型的保护中，统一的补

偿标准既无法反映实际成本差异，也难以调动各方

积极性（董战峰等，2021）。因此，建立科学且可动态

调整的补偿标准体系，成为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建设的重要方向。

5.法治建设方面

早期，对生态保护补偿的要求碎片化地分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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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法等 20余部单行法中，导致制度供给不足，法

律效力受限（王金南等，2024）。在整合各领域生态

保护补偿要求的基础上，2024年出台实施《生态保

护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首次在国家法律

层面对生态保护补偿的内涵、目标、方式和权责关

系作出明确规定。《条例》强调纵向、横向与市场化

多元机制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制度供给的全面性和

规范性，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进入法治化新阶

段的重要标志（董战峰等，2024）。2025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案）》面向公众征求意

见，生态保护补偿法治化体系建设逐渐完善。但相

关条例对补偿标准的核算方法、资金来源渠道、跨

区域补偿协商程序等操作层面的规定仍显笼统，缺

少可直接执行的细则。同时缺少地方性法规，难以

满足生态保护补偿实践的需求。这些问题表明，生

态保护补偿法治建设虽取得显著进展，但制度仍有

完善空间。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在横向、综合、市场驱动和

标准及法治体系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进展。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积累了跨区域合作经验，综合补偿强

化了一体化保护思路，市场化机制探索了财政之外

的资金供给渠道，标准和法治体系则为制度长效化

提供了坚实基础。既有研究范式大多是对水流、森

林等单一生态要素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分析。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逐渐深入，单一要素研究已经不能

满足系统化治理的要求，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碎片

化、资金来源单一、标准不科学、市场工具不成熟以

及法律配套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构成了深化生态

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核心制约。本文在此基础上，

探讨生态保护补偿如何由单要素分治向形成制度

协同合力转型，并提出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进路。

二、生态保护补偿进入制度化建设新阶段

我国对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探索，始于20世纪

90年代末推行的退耕还林工程，并形成森林生态保

护补偿模式。随后生态保护补偿对象开始向草原、

水流、湿地、荒漠和海洋等各类重要生态环境要素

扩展，并逐渐形成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相结合的补

偿类型（靳乐山等，2024），同步构建起跨区域生态

综合保护补偿机制（崔树强等，2024）。随着2024年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的颁布实施，生态保护补偿进

入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新阶段（董战峰等，2024）。

意味着生态保护补偿实现了从政策驱动向法治引

领的制度化转变，实现了体系化和规模化的跨越

发展。

1.覆盖范围不断拓展

补偿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化建设新阶段的基本表现，体现为从单一要素补偿

逐渐向全域生态空间保护的深度延伸。

在纵向补偿方面。单一生态环境要素补偿范围

不断扩大，从森林、草原拓展至湿地、荒漠、海洋等要

素，并由国家对开展重要生态环境要素保护的单位

和个人进行补偿。重点区域补偿范围也不断增加，

早期主要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补偿，随后补

偿范围覆盖到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各

类自然保护地，并进一步延伸至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区域。

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方面。流域横向生态保

护补偿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5年，全国已有24个
省份参与建立了 30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浙江、四川、山东等20余个省份实现辖区内重

点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全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2025）。新领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范围也

不断增加，重庆等地市探索以森林覆盖率为指标的

森林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河南、山东、湖北等省

份建立以PM10、PM2.5为考核指标的环境空气质量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北京、广州、济南等地市出

台跨区域固废危废处置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2.资金来源不断丰富

资金来源的丰富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化建设

新阶段的根本动力，体现为由单一财政输血补偿向

市场化的价值体现转型。

资源环境权益交易规模增大。排污权交易市

场不断成熟，2014年以来，全国共28个省份在全域

或省内重点区域尝试开展试点，其中16个省份开展

了实质性交易，排污权交易总金额超过300亿元（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24）。用水权市场化

交易加快推进，截至2024年12月，中国水权交易所

累计成交 22936单，交易总水量 56.77亿立方米，交

易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份（中国新闻网，2024）。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运行，截至 2025年 8月，全国

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6.8亿吨，总成交额

达474.1亿元（刘瑾，2025），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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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社会实现低成本减排功能不断显现。

绿色金融工具应用广泛。绿色信贷对符合条件

的生态保护补偿项目提供优惠利率、延长贷款期限、

提高授信额度等方面的支持。绿色债券为大型生

态保护补偿项目提供低成本、长期限的资金支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融资渠道得到拓展，采用权益

质押融资破解生态资产抵押难问题。采用生态环

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的项目融资规模不断增

加，截至 2024年 3月底，生态环境部已向金融机构

推送 240多个 EOD项目，已获得金融机构授信约

2000 亿元，发放贷款约 600 亿元（寇江泽等，

2024），EOD项目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支持力

度得到全面增强。

3.支撑体系不断完善

支撑体系的完善是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化建设

新阶段的底层支柱，体现为由碎片化的分部门探

索补偿向法治化引领与数智化赋能相结合的系统

集成。

在法治体系建设方面。早期阶段，生态保护补

偿被嵌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等各类法律框架中，构成了我国

生态保护补偿法治体系的雏形。近年来我国生态

保护补偿法治进程提速，2024年颁布实施的《条例》

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生态保护补偿的法律，标志着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开启法治化新篇章，我国成为世

界上首个针对生态保护补偿开展全面立法的国

家。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草

案）》公布并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该法典（草案）单独

设立生态保护补偿一章，对生态保护补偿的具体措

施和实施机制等进行规定。

在标准体系方面。围绕生态服务功能量化、损

失评估等核心内容，国家发布以《生态保护红线生

态补偿标准核定技术指南》《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核算技术指南》等为代表的技术文件，明确了管

护人员工资、生态修复工程投入等保护成本核算的

具体科目和分摊原则，规范了水源涵养、水质净化

等关键跨界生态服务功能的具体量化模型和参数

取值标准。这为上下游地区在谈判中提供了形成

共识的核算方法。

在监测体系方面。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完成

2583个县级行政区生态质量评估，为评估区域生态

环境质量，初步构建起覆盖广泛、指标可比的基础

数据体系。2024年 3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加

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实施意见》，推

动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打造数智化监测

技术新优势。

三、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

经过多年的发展，生态保护补偿虽然已经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要素分治的传统生态保护补偿

模式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系统治理的需求之间

存在冲突，制度运行过程中暴露出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不完善、综合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薄弱、市场

机制滞后、技术标准能力建设弱化、法律细化支撑

不足等深层次问题，影响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深入

实施。

1.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薄弱

在补偿领域方面，目前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实践较为丰富（璩爱玉等，2024），但由于跨区域利

益博弈下的治理责任界定存在困难，导致“谁受益、

谁补偿”的逻辑在非水流要素的横向补偿实践中难

以落地，尤其是各地对森林、草原、大气等其他具有

外溢性的生态环境要素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

路径探索有限，仅北京、重庆等少数地区开展森林、

大气等领域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实践。在补偿要

素方面，对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一般以COD、氨

氮等常规水质指标为补偿要素，新安江前三轮试点

中均以水质P值为考核指标，水量、水生态指标以及

流域功能定位和供水安全等要素在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中缺乏考虑。在补偿形式方面，自试点实

施以来，补偿模式、推进方式等 10年未变，安徽、浙

江等省份实施的 30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项目仍然以资金补偿为主，联合建生态产业园区、

技术援助等补偿方式还需要加强探索。

2.综合补偿机制深入探索不足

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综合补偿制度建设仍

不完善，体现出保护和发展权衡下的生态保护补偿

制度困境。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补偿收入仅占保护

区内农牧民收入的25%左右，而其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53%（李惠梅等，

2022），区域内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和民生发展

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覆盖比例

较高的区域补偿支持力度不够、补偿方式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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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西藏、青海等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覆盖比例超

40%以上的区域，基本上还是以资金奖补为主，区

域内生态产业发展乏力，反映出若完全依靠财政转

移支付，仍然难以将区域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

产，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要素综合补

偿中生产性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仍显不

足，耕地轮作休耕、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修复与保

护等方面的补偿支持力度不够。

3.市场化补偿力度有限

目前补偿主要依赖财政资金投入，市场化、多

元化参与机制尚未普遍有效建立（郝春旭等，

2024）。2019年，中央和地方投入生态保护补偿的

资金总规模接近2000亿元，而社会资金份额占比不

足 1%（强海洋，2020）。尤其是近年来财政资金投

入不断增加，2024年，仅中央层面生态保护补偿资

金就突破2000亿元，地方补偿资金达到近千亿元的

水平，但是社会资金份额占比未见提升，显示缺乏

基于市场的“外部输血”补偿手段。一方面，由于生

态产品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生态保护的

外部性在通过市场机制内部化过程中本身就存在

困难。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缺乏参与通道与回报机

制，也难以通过参与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实现可预期

的投资回报。尤其是在生态权益交易方面，由于存

在生态资产权属模糊、交易规则不完善、价格机制

缺失等基础性问题，降低了社会资本参与交易的积

极性。银行资本对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

等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不足，未能给各类生态保

护补偿项目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撑。

4.标准体系尚未健全

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中，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

与环境治理的成本难以精准估算，尤其是以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GEP）为代表的核算标准体系仍不完

善，核算口径、适用范围与数据获取也还不成熟，难

以形成制度化的补偿依据。这种生态产品价值量

化技术与制度化应用之间脱节的情况极易引发市

场价格扭曲，尤其是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大多采用

区域间协商的方式确定补偿标准的背景下，会造成

标准弹性过大、公平性不足等问题。纵向补偿中，

生态绩效评价结果在资金分配中的作用有限，尤其

是生态保护成效与补偿额度之间的联动机制尚未

形成，影响了补偿制度的激励效应与效率导向。在

市场化补偿中，由于缺少统一的核算方法，往往带

来补偿标准核算结果差距过大的问题，从而造成市

场价格扭曲。尤其是在森林碳汇计算方面，四川省

巴中市、安徽省宣城市、陕西省榆林市的地方实践

表明，由于采用不同的核算标准，森林碳汇交易单

价分别为 100元／吨、48元／吨和 25元／吨，差异

达２—４倍（仇怡，2025）。这种同物不同价的市场

价格差异，本质上是标准不够完善导致的市场配置

资源失灵，制约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推广。

5.法律制度细化缺位

在地方补偿实践中，具体责任划分、实施程序

安排及纠纷解决路径等方面还是依赖行政性政策

文件推动。江苏、福建等25个省份虽然出台了生态

保护补偿实施意见或办法（强海洋，2020），但存在

执行约束不足等问题，削弱了补偿制度的规范性与

执行力，也导致政府间协商时容易陷入基于辖区内

短期财政与发展利益最大化的非合作博弈。这种

基于行政个体理性的选择，在缺乏细化法律制度的

约束下，易偏离生态系统整体收益，不仅推高了协

调成本，更使得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面临随地方行政

意志波动的不确定性。在补偿绩效评估等关键环

节也缺乏地方层面的法律依据，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运行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与协调成本，不利于形成

可复制推广的补偿模式。同时，生态保护补偿执行

过程中面临违约争议时，由于细化的地方层面法律

支持缺位，导致难以采用高效的方案解决争议。尤

其是在补偿协议中，因缺乏法律层面定义的强制执

行与司法仲裁细则，一旦出现违约，补偿金的拨付

往往只能依赖周期长、成本高的行政调解而非司法

救济，不仅增加了制度运行的协调成本，更削弱了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权威性。

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思路及

框架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需要跳出单一要

素分治的治理惯性，统筹考虑生态环境要素、空间

功能区、关键区域流域治理和新兴生态环境问题，

构筑一个由标准体系与法治保障支撑、多元资金支

持、各类补偿机制协同嵌合的制度平台。

首先，建立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银行资本及

社会资本共同组成的多元化资金机制。中央财政

依然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底线的主力，承担重点生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及进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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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和国家公园等区域的生

态保护补偿投入。地方财政则应以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和保障区域间发展公平为目标，提升自身统筹

能力与制度协同性，推动生态保护补偿项目落地实

施。银行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序参与生态保护补偿，

通过绿色金融工具、生态资源权益交易、EOD开发

模式等多元路径，逐步提升生态保护补偿项目实施

的可持续性。

其次，要基于协同治理的整体逻辑（见图 1）。

图1所示的思路框架主要通过以下四个维度的功能

耦合与机制集成发挥作用：一是有序推进生态环境

要素补偿机制。目前森林、草原、湿地、水体、耕地

等生态环境要素补偿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跨区域责任共担与效益

共享的生态环境要素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路径。二

是加快完善生态空间保护补偿机制。聚焦生态保

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水源保

护区等关键空间，按照空间分区、分级保护与差异

责任原则，有效衔接项目投放、产业布局、资金安排

等内容，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的系统性与协调性。三

是加快探索新领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针对空气

质量改善、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处置等环境外部性

显著、跨域治理复杂的领域，应从治理责任识别、成

本测算、绩效反馈等维度入手，开展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及市场补偿路径探索。四是持续深化流域保

护补偿机制。强化水质、水量、水生态以及特征污

染物等约束目标下的流域补偿责任界定与绩效评

价，探索生态旅游、产业协作等补偿路径，构建覆盖

流域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跨界协同补偿体系。

最后，机制体系的有效运行依赖标准和法治制

度支撑。在标准规范方面，考虑将生态产品价值核

算结果、生态产品实物量或价值量等作为确定补偿

标准的参考因素，构建差异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核算

标准，并且通过推动生态贡献识别、补偿力度核算

与成效评估之间形成闭环，实现对补偿标准的动态

调整。在法治保障方面，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为

基础，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20余项单行法中涉及生态保

护补偿的内容，鼓励各地结合实践制定地方性法规

和操作规范，形成以国家立法统筹引领、地方配套细

化的法治支持体系，提升制度的执行力与规范性。

五、深化制度建设的进路研究

1.持续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完善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发挥中央财政

资金导向作用，聚焦流域左右岸、干支流的水资源

管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等多重政策目标，制

定补偿协议、考核指标清单和年度评估办法，达成

目标清晰、责任明确、动态调整的协议体系。鼓励

探索“三水统筹”的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总结推广地方实践经验，开展全方位的跨区域

图1 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建设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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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联治共建共享。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纵向深

入，从跨省市向跨区县、跨乡镇拓展，优化小流域生

态保护补偿机制，激发当地政府和居民保护水生态

环境的动力。

健全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的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强化补偿方式创新，从单一财政转移支付拓

展至产业对接、技术支持、人才共享、生态产品交易

等多样化模式，促进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良性

互动。探索对其他具有外溢性的生态环境要素开

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的实现路径，通过资源耦合与

利益共建，强化合作基础，确保针对森林、草原、大

气、耕地等生态环境要素的投入切实转化为显著的

生态环境效益与绿色发展动能。

开展新兴领域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探索。聚焦

重点区域和关键生态功能，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

区域，开展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溯源、危险废物跨区

域转移处置等要素补偿试点，重点关注区域污染物

稀释扩散条件、环境质量达标情况、特征污染物改

善情况等因素，开展权责界定、生态价值评估等相

关研究与政策实验。

2.强化生态综合保护补偿制度建设

强化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综合补偿。加快推进

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转型，发挥重点生态功能区差

异化补偿政策作用，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比例

较高地区的支持力度。聚焦区域特色优势资源禀

赋，打造特色鲜明的区域生态产品品牌矩阵，让品

牌价值赋能生态资源增值增效。推进自然保护地

分区分类保护利用，积极探索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经营性模式，因地制宜探索丰富多样化

的生态旅游模式。

强化重要生态环境要素综合补偿。逐步建立

生态保护主体针对性帮扶机制，大力推广以工代赈

的补偿模式，为生态保护主体提供就业岗位和增收

途径。提升生产性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

重点区域轮作休耕组织方式和技术路径，集成推广

种地养地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生产技术模式；加强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及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重要

栖息地修复与保护，强化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

理，支持各地区规范开展增殖放流。

完善综合补偿的支撑能力。夯实生态产业利

益分享机制，引导企业、农牧民等生态综合补偿的

主客体紧密合作，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参股等方式，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通过重点省份先行先试和创

新经验复制推广，加强生态综合补偿政策解读，及

时总结各具特色的生态综合补偿探索模式，定期向

社会公开发布，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3.激发生态保护补偿的市场活力

加快生态资源权益制度建设。深入推进水权

水市场改革，优化水权配置，鼓励区域间、流域间、

行业间、取用水户间、灌溉用水户间等通过水权交

易优化配置水资源。优化排污权初始分配、有偿使

用、储备收储、回购等机制，探索区域和流域排污权

交易，在生态环境质量达标的前提下，鼓励生态保

护地区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加快完善全

国统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支持将具

有生态、社会等多种效益的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

甲烷利用等领域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纳入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套完善计量监测、核证备案

和交易结算等技术支撑，提升生态产品交易的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

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依托区域

独特的资源禀赋，鼓励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强、

具备一定的生态产品市场认可度和市场活力的地

区，以“生态+”形式探索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

工业等发展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发展生态产业，探

索更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构建有效的绿色

利益分享机制，以入股分红等方式对支持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的经济行为予以政策保障和适当让利，

吸引市场投资，拓宽生态产品变现渠道。探索建立

绿色采购、绿色标识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促

进地方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吸纳更加多元的

主体参与，在建立更加高效的补偿路径的同时，及

时总结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成功经

验和典型案例并加以复制推广。

强化金融创新赋能。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开

发与生态保护补偿相匹配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探索设立市场化运作

的生态保护补偿基金，通过风险共担、收益分级等

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持续投入，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

态资产和生态资本。优化融资供给，通过适当延长

信贷期限、提供优惠利率等方式，加大对生态产品

经营开发主体的中长期贷款支持力度，降低其综合

融资成本，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发挥政

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担保与杠杆撬动作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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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多元化融资路径，

盘活生态资产的未来收益，构建多层次、市场化的

金融支持体系。

4.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标准体系

健全差异化的补偿标准体系。构建以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核算为基础的差异化生态保护补偿标

准，分类出台生态保护补偿标准技术指南，为开展

森林、草原、湿地、水流等要素生态保护补偿提供依

据。建立完善的自然资源数据库，基于数据库研究

建立森林、流域、湿地、海洋等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核算方法和核算技术规范。同时，充分考

虑生态效益外溢性和生态功能重要性，对于珊瑚

礁、高山草甸等较为敏感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要素以

及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比例较高的区域，可适当提高

补偿标准，鼓励保护行为。

建立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在生态保护补

偿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区

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监测与评估技术的进步，

定期对补偿标准进行系统性评估与合理调整，确保

补偿资金的实际购买力不因时间推移而降低，保障

补偿的长效性与公平性。同时，引入绩效导向的调

整机制，对超额完成生态保护补偿目标、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显著提升的地区，给予奖励性补偿，反之

则适当扣减，形成激励优化、持续改善的正向循环。

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

测网络，加快数智化监测转型，综合运用卫星遥感、

无人机和地面监测站等技术手段，对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进行精准的追踪与测量，提高监测效率和准确

性。提升自动监测能力，优化全国重要水体、重点

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国家生态

环境监测点位布局，形成覆盖全面、布局合理的监

测网络，以对水质、水源涵养量、固碳量等指标进行

量化测算。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与共享机制，

优化部门间数据交换流程，在保障监测数据及时准

确的同时，提升数据的存储、查询与分析效率。拓

展监测数据的应用场景，构建起补偿标准实施的数

据体系，为研究制定全国指导性补偿标准提供

依据。

5.加强生态保护补偿法治建设

鼓励地方开展生态保护补偿立法实践。依据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生态环境法典（草案）》等国

家生态保护补偿法律框架，鼓励各层级地方政府结

合其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实施细则。确保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在流域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重要生态功能区等场景中的实施

效能。同时，法律框架设计需预留弹性空间，增强

对生态价值演化、新型环境权益诉求的适应性。

完善统筹协作机制。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和

工作联动机制，强化跨部门协调能力建设，明确发

改、财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职责分工，

确保政策执行的协同性。加强行政执法与司法协

同，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

保护补偿的制度衔接，通过行政调解、仲裁和司法

诉讼等手段提升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营造依法履行生态保护义务的法治氛围。

加强制度实施和监管体系建设。建立生态保

护补偿绩效评估体系，制定绩效评估标准和指标，

将评估结果与补偿资金分配挂钩。将生态保护补

偿纳入环境信息披露体系，要求责任主体定期公开

补偿目标达成度、资金流向及生态绩效评估报告。

同时，结合碳排放权、水权、用能权等资源权益交

易，建立市场化生态保护补偿交易平台信息披露制

度，依法公开披露交易对象、交易金额、交易方式等

信息。完善环境监督体系，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环保

督察，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加强对生态保

护补偿工作的进展跟踪，规范生态保护补偿参与主

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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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Despite notable progress in China’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the system continues to
grapple with deep-seated challenges， including an incomplete policy architecture， lagging market mechanisms， inadequate
technical standards，and insufficient legal underpinning. Advancing this system requires transcending the path dependence of
fragmented， single-element governance. This entails strengthening horizont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constructing market-driven compensation frameworks，and leveraging
standardization systems and rule-of-law development as key pillars. By establishing a synergistic institutional platform that
ensures vertical baseline protection，fosters horizontal equity，and enhances market efficiency，China can ultimately forge a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aradigm characterized by robust government leadership，orderly social participation，and effective
market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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